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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以来，会计目标已经由“提供有关受托责任

的信息”向“提供对决策有用的信息”转移。而企业业绩无疑是

对利益相关者决策最有用的信息。然而，现在一些项目（如已

确认、未实现利得和损失）正绕过利润表（损益表）直接在资产

负债表的权益中反映。因此，必须改革现行的企业业绩报告，

将包括已确认、未实现的利得和损失在内的全面收益纳入企

业业绩报告，使企业业绩报告更加全面，以利于利益相关者做

出合理的决策。

一、世界各国的企业业绩报告改革

企业业绩报告改革首先由英国发起，美国、澳大利亚、加

拿大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紧随其后。其他国家也在国际趋

同形势下加快了企业业绩报告改革的步伐。下面将以英国、美

国、IASC和G4+1组织的做法来说明企业业绩报告改革的国

际现状。

1. 英国。早在1991年6月，英格兰和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

会（ICAEW）以及苏格兰特许会计师协会（ICAS）联合发表了

一份题为《财务报告的未来模型》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建议在

原有的财务报告框架内增加一张“利得表”，以反映企业利润

或损失的真实情况。

在ICAEW和ICAS研究报告的基础上，英国会计准则委员

会（ASB）于1992年10月发布了FRS3（报告财务业绩），率先将

“全部已确认利得和损失表”作为企业对外编报的主要财务报

表之一。其格式如表1所示。

全部已确认利得和损失表从损益表最后一行———“净损

益”项目开始，列示了那些按照会计准则或有关法律规定应予

以确认但必须绕过损益表直接列入准备的未实现利得和损

失，并最终得出全部已确认利得与损失。

值得注意的是，FRS3只要求全部已确认利得和损失表确

认当期产生的利得与损失，前期已确认的利得或损失在当期

实现时不再予以确认。ASB是企业业绩报告改革的先行者，

FRS3提出完整的财务业绩报告由损益表和全部已确认利得

和损失表组成是会计实践的一次大胆的尝试，为其他各国会

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2. 美国。早在1980年，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

就首次提出了全面收益概念，但一直没有制定关于全面收益

的准则。随着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和国内金融工具的不断创

新，美国意识到在财务业绩报告方面不能落后于英国，于是在

1997年6月正式颁布了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30号（SFAS130）。

SFAS130有以下几个特点：

（1）将全面收益划分为净收益和其他全面收益两大类，并

对其他全面收益进行适当分类。

（2）进行重分类调整。为避免重复计算在实现之前就已经

确认为其他全面收益的并列入净收益中的某些利得或损失，

必须在净收益与其他全面收益之间进行重分类调整，即在该

利得或损失实现时从其他全面收益中冲销。

SFAS130对于重分类调整规定了两种披露方法：一种是

全额法，即将重分类调整变动与其他变动分开列示，通过两个

总额（本期产生的其他全面收益总额与本期实现包括在净

收益中的相应项目总额）说明项目的总变化。另一种是净额

法，即将重分类调整变动与其他变动一起列示，通过一个总额

说明项目的总变化。最低退休金负债调整应采用净额法披露，

除此之外的其他全面收益项目可以选用全额法或净额法披

露，但如果采用净额法，则还必须按全额法在会计报表附注中

进行补充披露。

（3）可以选用两种格式报告全面收益。一是双报表格式，

即在传统的收益表基础上增加一张全面收益表；二是单一报

表格式，即将传统收益表与全面收益表合而为一，称为“收益

与全面收益表”，或将传统权益变动表与全面收益表合而为

一，仍称“权益变动表”。全面收益表的格式如表2所示。

3. IASC。受英美等国的影响，同时为了加快会计准则的

国际趋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于1997年8月发布了

修订后的IAS1（财务报表的表述），也提出了改革业绩报告的

要求。IASC提出两种反映已确认利得和损失的方法：一是通

过权益变动表来表述；二是通过单独的“已确认利得和损失

表”来表述。“已确认利得和损失表”的格式如表3所示。

很明显，IASC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FASB和ASB的做法。

【摘要】本文在借鉴企业业绩报告改革的国际经验基础上，对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形势下我国的企业业绩报告改革提出

了一些意见和设想。

【关键词】企业业绩报告 全面收益 利得 损失 国际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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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按照有关国际会计准则不能在收益表中确认的某些未实

现利得和损失，如重估价盈余和国外主体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相当于美国的其他全面收益项目），IAS1建议的表述方式基

本上与SFAS130类似，既可以在单独的已确认利得和损失表

中披露，也可以在权益项目中披露。

4. G4+1组织。在借鉴英国、美国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

的企业业绩报告改革的基础上，G4+1组织（成员包括加拿大、

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和美国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以及

IASC）分析和评价了英美等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对企业业绩

报告的改革，得出以下结论：

（1）所有已确认的财务业绩组成项目都必须在财务业绩

表中进行报告和描述，而不应当与所有者投资和分派款项所

引起的权益变动一起报告。

（2）为提供更有用的财务业绩信息，必须根据项目的不同

性质加以适当分类。G4+1组织认为，财务业绩应分三个主要

部分进行报告：淤经营（或销售）活动的结果；于理财及其他财

务活动的结果；盂其他利得和损失。

（3）英国的实践证明，在两张报表中报告财务业绩有可能

导致会计信息使用者过于侧重对其中一张报表的关注，而忽

视另一张报表的信息内涵，也可能导致两张报表之间的差别

被夸大。因此，有的财务业绩项目在单一的、扩展的财务业绩

表中报告比在两张报表中报告更为合适。于是，G4+1组织提

出将原来的收益表改革成财务业绩表，其格式如表4所示。

二、我国企业业绩报告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企业业绩报告改革也会逐渐

趋同。但是我国在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形势下，企业业绩报告

改革的进展缓慢，效果甚微，这可以从我国财政部于2006年颁

布的新企业会计准则看出来。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1. 我国没有制定关于全面收益或利得、损失列报的准

则。新企业会计准则只在基本准则、财务报表列报等准则中提

到利得或损失的概念（它们甚至还算不上会计要素），并没有

针对全面收益或利得、损失列报的专门准则。利得和损失有可

能在所有者权益中列报，也有可能在利润表中列报。这就表

明，在企业业绩报告方面，基本上采用的还是原来的框架，我

国新企业会计准则只是在形式上借鉴了国际会计准则中的利

得和损失概念，而不是实质上的。

表 4 财务业绩表

经营渊销售冤活动

收入

销售成本

其他费用

经营收益

理财及其他筹资活动

债务利息

金融工具上的利得及损失

理财收益

税前经营和理财收益

所得税

税后经营和理财收益

其他利得及损失

非持续性经营项目处置利润

持续经营活动中出售财产的利润

长期资产重估价

关于外币净投资的汇兑折算差额

税前其他利得及损失

来自其他利得和损失的所得税

税后其他利得及损失

合计按业主净投资和派给业主款以外

的权益增加渊减少冤

775

渊620冤

渊104冤

渊26冤

8

渊12冤

3

6

4

渊2冤

渊4冤

51

渊18冤

33

21

11

7

28

1993

表 1 全部已确认利得和损失表

1992（重新表述）

财务年度利润

财产重估未实现利得

商业投资上的未实现利得渊损失冤

国外净投资上的外币折算差额

本年已确认利得与损失

以前年度调整

全部已确认利得与损失

谊m

29

4

渊3冤

30

渊2冤

28

渊10冤

18

谊m

7

6

7

20

5

25

表 2 企业全面收益表
19伊9年 12月 31日止的会计年度

净收益

其他全面收益渊税后冤院

外币折算调整

未实现的证券利得
渊按照全额法列示重分类调整)

本期产生的未实现利得

减院包括于净收益中的利得重分类调整

最低退休金负债调整

其他全面收益

全面收益

每股全面收益

13 000

(1 500）

63 250

8 000

11 500

(2 500)

17 000

80 250

3.21

表 3 ABC集团截至2002年 12月 31日
的会计年度已确认利得和损失表

财产重估价盈余渊亏损冤

投资重估价盈余渊亏损冤

国外主体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未在收益表中确认的净利得

本期净利润

已确认利得与损失总额

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渊伊冤

伊

渊伊冤

伊

伊

伊

20伊2年 20伊1年

伊

渊伊冤

渊伊冤

伊

伊

伊

渊伊冤



随着全球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关联企业作为一种更具

规模性和竞争性的企业组织形态普遍存在。关联企业形成的

动因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它是为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

生产的需要进行的联合，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

产物。它的出现，活跃了资本市场，扩大了公司规模，增强了企

业的市场竞争能力，企业的财务关系更加更杂，同时，也为现

代资本市场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问题。

关联交易是指在关联企业之间发生转移资源或义务的事

项。关联交易行为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多数集中于上

市公司与其母公司之间或与母公司下属其他子公司之间。近年

来，关联交易行为日渐频繁，交易形式不断翻新，从关联购销

到股权转让和资产置换，从有形资产交易到无形资产交易，这

些都反映出关联交易的复杂化、隐性化趋势。而不当关联交易

行为会损害中小股东、债权人、上市公司乃至国家的利益。

面对企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联关系，如何准确界定关联

企业的范围，成为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为了遏制不当关联交易

行为，在法律上界定关联交易的概念是非常必要的，其前提则

是解决关联企业的法律界定问题。

一、关联企业概念的界定

关联企业属于关联方的一种，关联方除包括关联企业外，

谈关联企业的法律概念与认定判断

张 峰 吕亚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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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考察各国立法对关联企业的界定，比较其异同，归纳出共性特征，并探讨了我国会计法规中关联企业

的认定判断问题。

【关键词】关联企业 法律界定 控制关系 认定判断

2. 我国关于利得和损失的定义不科学。我国的新企业会

计准则分别对利得和损失进行了如下定义：利得是指由企业

非日常活动所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

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流入；损失是指由企业非日常活动

所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

关的经济利益的流出。显然，这种定义大大缩小了真正的利得

和损失的范围。真正的利得和损失不仅产生于非日常活动，它

们也可能是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利得包括收入但比收入的

范围更广，损失包括费用但比费用的范围更广。

3. 新企业会计准则的基本准则中“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

的利得和损失”的说法不妥。从本质上来说，利得和损失是衡

量企业业绩的会计要素，已确认、未实现的利得和损失如果被

计入了所有者权益，就不能称为“利得”和“损失”了。所以，此

说法不够严谨。

三、推进我国企业业绩报告改革的建议

1. 将“利得”和“损失”确认为会计要素。很明显，我国企

业业绩报告改革的目标应该是报告更全面的企业业绩信息。

不管采用单报表格式还是双报表格式，“利得”和“损失”都应

该是业绩报表的会计要素。所以，笔者建议修改新企业会计准

则，对“利得”和“损失”按照其本质进行定义，并把它们作为新

的业绩报表的会计要素。因为利得包括收入，损失包括费用，

所以，如果采用单报表格式，可以去掉“收入”和“费用”这两个

会计要素；如果采用双报表格式，不妨保留“收入”和“费用”两

个会计要素，作为传统利润表的会计要素。

2. 采用单报表格式。G4+1组织认为，采用单报表格式比

双报表格式更能增强业绩信息对报表使用者的决策有用性。

笔者赞同此观点，并且认为，采用单报表格式更能全面体现企

业的业绩。因为不论是已实现还是未实现的利得和损失都是

企业业绩产生的原因，强行把它们分开列示只会令报表使用

者误解。我们也可以参考G4+1组织的观点，把此表命名为财

务业绩表。另外，我们应该借鉴FASB的做法，对收益项目进行

重分类调整。

3. 对业绩报表项目进行适当分类。我们知道，易于理解

的业绩报表有利于增强其有用性。笔者认为，可以将所有利润

项目分为三类，即经营活动产生的利润、投资活动产生的利润

和筹资活动产生的利润，先在每类利润项目中都列示净利润

和由其他利得和损失产生的利润，然后再列示三类净利润的

总和以及由其他利得和损失产生的利润总和。

综上所述，在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形势下，我国应该借鉴

各国的经验，积极推进我国的企业业绩报告改革。笔者希望上

述意见能对我国的企业业绩报告改革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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